
壹、依據：

一、特殊教育法第十五條

二、屏東縣103年度特殊教育工作計畫

貳、研習目的
孩子是父母心中最深的牽掛，希望透過此次親職教育工作坊，給予特教學生之家長在教養孩子的路上，明確方向的引導和相關支持、資源的提供，讓家長擁有能量陪伴孩子學習成長。
參、辦理單位

一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

二、主辦單位：屏東縣政府教育處

三、承辦單位：本縣崇蘭國小
肆、研習內容相關說明

一、課程對象與名額：特教學生家長，有興趣之教師、專業人員、教保人員(以本縣學生家長優先錄取)，共計30位。
二、課程講題與時間：共計四次講座

（一）生活自理養成和訓練：103年4月19日 (六) 上午8時30分至12時。
（二）如何為孩子規劃一生的IEPⅠ：103年5月17日 (六) 上午8時30分至12時。
（三）如何為孩子規劃一生的IEPⅡ：103年6月21日 (六) 上午8時30分至12時。
（四）家有特殊兒，家長應有的法律觀念：103年7月19日 (六) 上午8時30分至12時。
三、課程地點：本縣崇蘭國小會議室。
四、課程師資：
  （一）王志中治療師、陳秋坪治療師：現任高雄醫學大學職能治療師

（二）鮑亦君老師：現任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高雄分會社區居住服務主任
（三）黃勝輝警官：前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隊小隊長
五、報名方式
（一）參加研習之學員，請逕上教育部特教通報網，連結至「教育部特教通報網」，報名方式如下：【http://www.set.edu.tw/frame.asp→教師研習→縣市特教研習（點選屏東縣→教育局研習）→研習名稱「103年親職教育工作坊」】。
（二）請於報名期間至教育部特教通報網報名，錄取者將公布於特教通報網上，請自行上網查詢。

（三）研習前請記得再次上網確認您是否錄取，經錄取公告後，不克出席者請於研習三日前通知承辦單位，俾便找人遞補；無故缺席者，將列為日後辦理研習是否錄取之參考。

六、研習相關規定及服務
（一）研習需簽到(退)，全程參與者，依規定核給研習時數(一場次3小時)，未全程參與者（遲到、早退）覈實核給，另為尊重講師及學員上課權益，凡遲到20分鐘未入席者，恕無法進入研習會場。
（二）本次研習提供茶水，請學員自行攜帶環保杯及環保餐具，以響應環保。

（三）參與人員請攜帶本函影本出席與會，汽車入校請依停車位至停放，並請將本函影本置於車內檔坊玻璃下方。
七、獎勵：承辦活動相關人員辦理完畢依縣府教職員獎勵原則獎勵。

八、本計畫經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伍、課程內容

	場次
	時間
	主題
	講師

	一
	103年4月19日 (六) 
上午8時30分至12時
	生活自理養成和訓練
	王志中治療師
陳秋坪治療師

	二
	103年5月17日 (六) 上午8時30分至12時
	如何為孩子規劃一生的IEP(partⅠ)
	鮑亦君老師

	三
	103年6月21日 (六) 上午8時30分至12時
	如何為孩子規劃一生的IEP(partⅡ)
	鮑亦君老師

	四
	103年7月19日 (六) 上午8時30分至12時
	家有特殊兒，家長應有的法律觀念
	黃勝輝警官


103年度教育處特殊教育講座系列


-有愛，就到了奇蹟的另一端-親職教育工作坊-








--








